







磴财采管【2022】136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保证金管理 加快推进电子保函工作的通知

各苏木镇、县直各预算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自治区以更优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行动方案的通知》（内政发〔2022〕4号）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优化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工作的通知》（内财购〔2021〕1421号）要求，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投标（履约）保证金管理，加快推进政府采购领域电子保函应用工作，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交易成本，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维护政府采购领域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依法依规规范保证金收取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收取政府采购投标保证金（竞争性谈判或者询价采购中要求参加谈判或者询价的供应商提交保证金的，参照执行）、履约保证金不搞“一刀切”，应当严格执行涉企保证金目录清单制度，一律不得收取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涉企保证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依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诚信管理系统，推进采购信用评价结果应用，鼓励采购人综合考虑项目特点、供应商资信等情况，对诚信记录好的免收保证金或降低收取比例（额度），并在采购文件中予以明确。
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为管理投标（响应）保证金的，应当与采购代理机构签订委托协议，明确委托事项和管理责任，对投标（响应）保证金收取、退还和违约责任等作出具体约定。对于需要收取履约保证金的项目，采购人应当在采购合同中与供应商约定履约保证金退还的方式、时间、条件和不予退还的情形，明确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采购人应按照“谁采购、谁负责”原则，监督委托的代理机构按照规定收取、存放及按时足额退还保证金。
二、全面推广电子保函替代应用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允许供应商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电子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保证金。应充分利用政府采购“全区一张网”的制度和技术优势，依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保函系统，在全区范围内推广投标（履约）电子保函替代现金缴纳涉企保证金，应积极推动投标（履约）电子保函在政府采购项目中的应用，推荐供应商使用电子保函代替其他非现金方式缴纳保证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差别对待使用电子保函参与投标的供应商，不得以指定、授意、暗示等方式，干预供应商自主选择开具电子保函的金融机构。
三、规定期限内及时退还保证金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及时退还投标（响应）和履约保证金，减少保证金占用时间。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投标（响应）保证金，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投标（响应）保证金或者转为中标（成交）供应商的履约保证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改进保证金退还流程，严格落实保证金退还时限要求。鼓励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压缩退还期限由5个工作日压缩到3个工作日，减少供应商资金占用时间。
投标人、供应商在投标截止时间或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撤回已提交的投标（响应）文件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收到投标人书面撤回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已收取的投标（响应）保证金，但因投标人、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在竞争性谈判中，已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在提交最后报价之前，可以根据谈判情况退出谈判。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退还退出谈判的供应商的保证金。终止招标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已经收取采购文件费用或者投标保证金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终止采购活动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收取的招标文件费用和所收取的投标保证金及其在银行产生的孳息。
四、严格执行保证金逾期有关规定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逾期退还投标（响应）保证金的，除应当退还投标（响应）保证金外，还应当支付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后的利率支付超期资金占用费，但因投标人、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采购人收取履约保证金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在保证期限届满后及时进行核实和结算。延迟支付的，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双方对逾期利息的利率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未作约定的，支付逾期利息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五、严禁扩大不予退还保证金范围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政策执行，不得扩大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范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响应）保证金不予退还： 1.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撤回响应文件的； 2.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3.除因不可抗力或谈判文件、询价通知书认可的情形外，成交供应商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 4.供应商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5.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出现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采购文件约定不予退还保投标（响应）和履约保证金的情形，由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人按照财政非税收入管理等规定上缴同级国库。
六、规范保证金托管银行管理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在财政部门确定的托管银行范围内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保证金管理模块自行选择开户银行，开立保证金专户，专项用于保证金的收取、退还等方面的核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与托管银行签订保证金托管协议，明确托管银行对保证金专户的管理责任。托管银行不得以任何方式，在提交投标（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之前，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其他第三方提供保证金缴纳供应商名称等信息。托管银行应及时办理保证金的代收、代退等业务，并做好与政府采购云平台保证金管理模块的对接与数据交互工作。遇到供应商账号变更、非保证金款项转入保证金专户等特殊情况，经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或托管银行核实后可以退回。
七、切实加强保证金监督管理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更好地完善和健全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将保证金管理纳入内部控制制度，对照制度要求、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查找风险点或易错点、落实防控措施。采购人应落实主体责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
财政部门要积极落实巴彦淖尔市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的部署要求，加强政府采购保证金相关规定的政策宣传，切实推广使用电子保函替代现金投标（履约）保证金，打造政府采购领域最优营商环境，持续激发市场活力。要密切跟踪舆情动态，加强舆论引导。既要宣传好的经验，也要曝光差的典型，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对违规收取的保证金以及逾期未退还或超额收取的保证金资金要加快清退返还。不能退还的，按照规定及时上缴同级国库。
[bookmark: _GoBack]财政部门要加大对保证金收取和退还情况的监管，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违规收取、挪用、截留、不按时退还保证金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对不能在规定时限内退还，或恶意拖延、久拖不退的典型案例，予以公开曝光。对投诉举报的案件、线索，要及时认真核实处理，建立限期解决和反馈制度，务必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对未按要求及时退还保证金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进行重点跟踪，限期整改。
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的政府采购项目，其保证金的收取、退还等工作按照《竞争性磋商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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